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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桃園縣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作業補充規定、修正對照表(0021050A00_ATTCH1.p

df、0021050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縣修正「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作業補充規定」第

5點、第8點及第12點，詳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2年12月2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1020122576號函、本縣102年9月26日辦理學生評量與補

救教學整合機制建構會議決議暨本局103年2月21日局務會

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教育部於101年5月7日修正發布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

生成績評量準則」，並於102年11月19日召開修正學生成績

評量準則部分條文，考量特殊生之權益並將現行補救教學

納入前揭準則，本局爰修正本縣101年11月26日發布之「

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作業補充規定」第5、8、12點。

三、本補充規定適用自101年8月1日以後入學國民中學之學生

適用之(即現在之八年級生)，本補充規定並自發文日起適

用之。

四、檢附修正後之「桃園縣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作業補充規

定」暨「修正對照表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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